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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衛生局中、西藥商申請歇業流程圖 

中西藥商販賣業歇業申請
(不再從事藥物販賣)

是否辦理管制藥品
登記證解註
(備註3)

至公會填寫申請書

送件至本局衛生稽查科

業者至管制藥品管理資訊系
統申報管制藥品收支結存

備具相關文件送至藥政暨
物質濫用防制科勾稽審核

(備註4)

本局審核資料無誤後傳真
資料至食品藥物管理署

食品藥物管理署審核後
回傳解註通知即完成管
制藥品登記證解註

是否已完成移轉
或辦理繳銷
(備註1)

依「藥品查驗登記審查
準則」第70條規定至衛
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
署辦理移轉或繳銷

(備註2)

是否領有藥物許可證

是否領有管制藥品登記證

衛生稽查科至現場查核是否符合規定

藥政暨物質濫用防制科收案審查辦
理是否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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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若藥物許可證欲繳銷，請與歇業申請書一併送件辦理；藥物許

可證移轉完成者，請檢附藥物許可證移轉函影本。 

2. 領有藥物許可證者，若要移轉，請依「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

第 70 條規定辦理。(請至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網站首頁 

> 業務專區 > 藥品 > 查驗登記專區下載辦理。) 

3. 領有管制藥品登記證者，需先向本局辦理管制藥品登記證解註

作業，再辦理藥商歇業。(相關文件請至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

理署網站首頁 > 業務專區 > 管制藥品 > 管制藥品證照申辦

專區下載。) 

4. 備具管制藥品登記證繳還申請書、管制藥品登記證正本、管制

藥品收支結存申報表(網路申報者免附)、轉讓證明單/銷毀證明

/退貨證明及其他相關文件送至本局藥物科辦理。 


